附件6

三侨考生加分所需材料

一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《2022年余杭区、临平区各类高中招生加分考生登记表》
一式三份，向就读初中学校领取。
（二）身份证明
归侨学生、归侨子女：
需提供本人或父母一方的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颁发的《归侨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。
华侨子女：

1.父母一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2.父母一方的住在国居留凭证原件、复印件、翻译件（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出具翻译件）及其公证或认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（由我驻外使领馆出具）；
3.父母一方在住在国实际居住时间证明（即出入境记录，申请人可在公安出入境窗口查询取得）。该证明材料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1）父母一方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，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；
（2）父母一方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，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（含5年）合法居留资格，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。
（三）亲属关系证明
属于华侨子女、归侨子女的，需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考生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（如提供的国外出生证明，需同时提供出生证明的公证或认证及翻译件）；户籍中已明确亲属关系的，提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属于抚养关系的，必须已保持五年以上，要求提供父母婚姻关系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领养关系证明。
（四）考生身份证
三侨考生需提供身份证原件，原件校验后退还申请人。
二、其他事项
    复印件需统一使用A4纸复印（鼓励双面复印）；户口簿、归侨证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原件校验后归还；住在国居留凭证的公证或认证原件留存。
身份认定部门全称：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（余杭区）

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（临平区）
身份认定部门审核人员姓名：丁天驰（余杭区）      蔡祖云（临平区）
身份认定部门咨询电话：0571-89392217（余杭区）   0571-86228204（临平区）
纸质材料递交地址：余杭区文一西路1500号6号楼6单元803室（余杭区）
                  临平区临平街道西大街33号临平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510室（临平区）   
